
中国远古暨夏、商、周三代的军事 是中国先秦社会发展史

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

们群居共处，过着平等无争的生活。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

断加强，剩余产品大量出现，私有财产也随之产生，战争便有了

其发生的社会基础。有战争即有军事，而战争一旦发生，军事的

诸因素如兵器、兵制、兵家、兵法等便应时而生，并随着社会政治

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战争为军事之源，亦为军事诸因素的中心，凡兵器、兵制、兵

法、兵家等等，无不以实现战争目的之需要而存在。在上古时的

中国，当人类演进至原始社会末期，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大量出

现，中国大陆形成了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华夏、东夷、苗蛮等

几大人类集团，以血亲复仇、掠夺财富和占领土地为最初目的的

战争便发生了。尽管远古战争的实况在史籍中没有确切的记载，

但从考古资料和有关上古的传说中（诸如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

炎帝黄帝对蚩尤涿鹿之战以及尧舜禹伐三苗等），亦能约略闻听

到铮铮的远古军声。而当中国历史的长卷翻至夏代，当阶级、国

家产生和奴隶制确立之后，在夏、商、西周三代十几个世纪的漫

长岁月中，战争不仅日益频繁、规模扩大，而且性质和特点也随

之发生变化，由原来争夺财富和占领土地为主转变为以解决政

治集团之间、阶级之间矛盾为主的斗争，于是战争突出表现为缔



司马，以统管天

造王朝、维护和扩大统治阶级利益的征伐。夏、商、西周三朝的更

迭以及此三朝对诸侯方国的统治，无不以战争作为实现的手段。

在原始社会末期，还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军队，作战双方的兵

士是由各自氏族部落中的堪与战事的成员临时召集组成。自夏

代以后，由于国家的产生和政治制度的逐步发展，作为国家机器

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被建立起来，用作维护和扩大统治的支柱

与凭借。而统治者为了组建、管理和指挥军队，就必须有相应的

制度进行维系。中国的军事制度是随着奴隶制国家的诞生而产

生的，严格地说就是至夏代中国进入文明时代后才产生的。

夏代是我国以领土和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

期，尽管当时还带有浓厚的原始氏族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为数

较多的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但是以地缘关系为主的、

兵农合一的民兵制度已见其雏形；商代是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

的发展时期，此时在夏代军队的基础上，出现了王国军与方国军

两大军队体系，它们的组建中同时包含有由“众”组成的“师旅”

和由血族成员组成的族军，这种双重性是由商代政治与社会生

产发展不平衡所决定的；西周时期，奴隶制军事制度发展到了完

备阶段，形成了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军事领导体系，周天子不仅亲

自控辖强大的王室军，而且还掌握诸侯国军的组建和指挥权，同

时还设立了国家管理军事的最高行政机构

下军队；到西周晚期，由于军队的扩大和兵制的完善，建立了由

伍、什、两、卒、旅、师、军等逐级组成的系统的军事编制体系。在

兵员来源上，仍然实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兵农合一”的

民兵制度，但服兵役又有了“正卒”与“羡卒”之分，即现役与预备

役之分。

由于军队的正规化、常备化，军队的训练不仅极为必要，而



现了一支特殊而重要的力量

且已有可能，因此当时对军事训练极为重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

效的训练方法与内容。为了训练军队和在日益扩大、复杂的战争

中有效地指挥军队的行动，西周时已有了一套简便易行的以金

鼓族旗发号施令的军事指挥号令系统。此外，在西周军队中还出

禁卫军。这支由王公贵族子弟

组成的被称为“虎贲”兵的禁卫军，平时负责王室和公室的安全

保卫，战时则因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成为军中的主力。可以

说西周时期，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已达到顶峰。以此为基础，

到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的政治制度的确立，军队的性

质、兵源、军赋及军队编制等均发生相应的变化，奴隶制军事制

度开始衰落并逐步向封建军事制度转变。

战争大而言之是氏族、部落、阶级、政治集团、民族、国家之

间的斗争，具体言之则是人与人之间力与技的较量。同人与野兽

的斗争一样，人与人之间的搏击从一开始便是借助于外在的器

物而进行的。作战所用的兵器导源于原始人群时期的渔猎工具，

自从有了战争，人与野兽斗争的工具开始转化为人与人斗争的

兵器。因此最初的兵器是与生产工具同体的。在原始社会晚期

和夏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石兵器（包括骨角器、竹木兵

器）占居着统治地位，但较原始社会早期的工具有了很大进步，

不仅器型种类增多，当时能用于作战的有刀、匕首、矛头、锥、戈、

箭（镞）、斧、铲、棒等，而且在制作上有了很大提高，普遍采用磨

制，同时还掌握了钻孔装柄等制作复合器物的能力。到商、西周

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手工业的发展，在制陶技

术的基础上冶金及铸造技术迅速发展起来，而铜是当时唯一能

大量冶炼的金属，于是青铜兵器盛行一时。从考古材料看，商代

军队已装备有大量不同种类的青铜兵器，如戈、矛、刀、斧、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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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增为

（镞）及甲胄等，但木石兵器仍是武装军队的重要兵器。西周时，

青铜冶铸业获得更大发展，出现了以制造兵器为主的青铜手工

业，在青铜兵器的生产上，不仅数量远胜于商代，而且制作技术

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商代的基础上，不少兵器得到改进并

定型，还出现了剑、戟等新的兵器种类，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

能力。

自夏代开始，车便开始用于作战，出现在战场上。商代，车被

更多的用于战争，到西周时，可以说达到了车战的鼎盛时期，战

车的数量更大，制作更为牢靠坚固，而且挽马也由

车兵，军队的编制由原来

匹，其运载能力加大。兵车的出现与发展不仅为军队增添了新的

装备，而且还由此产生了新的兵种

（商代）的车、步单独编组变为以战车为中心的车、步混合编组，

战车则以“乘”、“偏”等按一定数量编为大小不同的作战单位。与

此相适应，兵车的出现和发展还导致了战术的重大变革。

战争是有组织的人类之间的斗争，战争从组织发动直至战

场的指挥都必须由有权威和谋略的人来完成。从考古发现中我

们看到，在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原始社会晚期，就已出现了指

挥战争的军事首领，在军事民主制之下，他们具有双重身份，他

们平时因为是狩猎垦荒的能手而被推为氏族部落酋长，战时则

成为勇士，并被推为军事首领而杖钺执旄。但是，由于部落之战

尚处于人类战争的早期，作战方式简单，而且往往是一战而定胜

负，因此还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形成内容丰富的战略思想，也没有

倡发出具有特色的复杂战术。从夏至西周，随着战争性质的变

化、战争规模的扩大、频率的加快和作战方式的日益复杂化，人

们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

谋略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并创造了汤灭夏鸣条之战、武王伐桀



兵书。

牧野之战等充分运用各种谋略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典型战例。由

于谋略和战争指导原则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当时

的一些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被记录下来，并整理成篇，不仅

殷墟卜辞和《易经》对当时军事思想有大量反映，而且还出现了

《军志》、《军政》等专门的军事著作

战争和军事思想的发展，造就了诸如伊尹、吕尚（姜子牙）等

我国早期著名军事谋略家，他们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军事知识，

而且在军事实践中加深了对战争本身以及与军事相关的其他因

素的认识，在总结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明，为春秋战

国时代中国古代兵法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军事战略思

想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总之，远古暨三代的军事，翻开了中国军事史的首篇。军事

诸因素的产生、发展和政治斗争需要的日益迫切，使军事成为社

会生活中尤其是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随着政治、经

济的发展，阶级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复杂，

中国历史继三代之后进入了春秋战国群雄争霸时代，军事亦因

此显得更加重要，其内容也更加丰富。



（一）中国人种的起源

万年以前。

的时间里是没有战争的。

在千万种生命共同生存的地球上，无时无地不充满矛盾和

冲突，而只为人类所独有的战争是所有冲突中最高形式、最激烈

的冲突，但战争及其引生的内容日益丰富的军事，并不是随着人

类的产生而发生的。在人类历史

在战争产生之前，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

万年和

关于中国最早的人类，在诸如盘古开天而有三皇，女娲用黄

土捏造而后有人类等上古创世神话里均有反映，这些内容结构

各异的神话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中国人是由天地阴阳之精华凝

结而创造出来的。这些神话传说虽有其文化上不可抹煞的价值，

但毕竟只是神话。可以说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数千年里，人类

起源的奥秘一直未能被揭示，只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在北京

西南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亦称“北京人”）遗迹后，才使一

切天生地育，泥塑土造的人种起源神话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正

是对最具代表性的“北京人”的深入研究才确切证实了中国最早

的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而六十年代发现的“元谋人”和八

十年代发现的“东方人”，不仅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而且将中

国的历史先后上推到



中国古人类产生以后，大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

代，考古学上将旧石器时代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在我国大陆主要有东方猿人、

元谋猿人、北京猿人、蓝田猿人、金牛山猿人等，这几种人处于原

始群体阶段。当时的人类使用非常粗糙的打制石器，生产力水平

极为低下，却又时常面临着大自然的种种灾难和凶猛成群的野

兽，猿人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结成一个个群体，共同劳动，过着

“聚生群处”、“茹毛饮血”的生活。这种群居生活，在婚姻关系上

还没有形成任何习俗规定，而是处于“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的乱

婚状态。由于猿人基本上还是自然的奴隶，生产力水平低下，没

有剩余产品，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简单协作、平均分配的平等关

系。当时人们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自然灾害和野兽。从北京人遗

址发现的遗物来看，猿人在艰苦漫长的生产斗争中不仅懂得了

用火，而且制成了用于砍伐树木、割削兽皮、切割筋肉的砍斫器

和刮削器，其形制已有直刃、凹刃、凸刃、多边刃、盘状、圆头等，

此外还有大型尖状器。工具的大量制造和火的使用，不仅增强了

战胜自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

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群体阶段后，大约在一、二十万年前，

中国的人类进入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的人

类称为“古人”。在我国大陆，考古发现的“古人”主要有长阳人、

马坝人和丁村人等。他们不仅在体质特征上较猿人进步，许多方

面已接近现代人，而且生产工具也较猿人先进。以丁村人文化为

代表，他们使用的石器种类增多，型制多样，既有大三棱尖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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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现代人脑容量为 毫升）；而

多边砍斫器、边缘整齐的薄而尖的小型尖状器、大型手斧（有三

掷器

角形、椭圆形）、刮削器（有三角形、四边形、圆形等），还有球形投

石球。由于以上工具的大量出现，古人的生产力较猿人

时期有了明显的提高。随着人类与自然界斗争能力的增强，就不

再需要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外出打猎，根据男女体力特点的不同

便出现了性别分工，在两性分工的前提下，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

高，又发生了年龄分工。而两性与年龄的分工，必然引起婚姻状

态的相应变化，年龄分工排除了不同辈份之间的通婚，从而促使

同辈“自相夫妻”的血缘婚的出现和血缘家族的形成。而随着血

缘家族的形成和发展，氏族因素逐渐萌芽，加之在长期的实践过

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即血族近亲通婚

对后代体质发育和智力增长均有严重不良影响，于是，族外婚便

出现了，而这一婚姻形态的出现，使我国远古人类大约在五万年

前开始进入氏族公社时期。

最早形成的氏族公社为母系氏族公社，氏族内部按性别、年

龄的不同简单分工。青壮年男子外出狩猎、捕鱼以及防御野兽。

妇女则从事采集食物，看守住所、烧烤食物、缝制衣物、养老抚幼

等工作，她们在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氏族的主持者和领导

者，她们的活动是维系氏族集团的中心环节。在婚姻形态上为族

外群婚制，甲氏族的一群兄弟外出和乙氏族的一群姊妹互为夫

妻，子女“知其母不知其父”，家族世系按母系计。在我国大陆现

今发现的属于母系氏族早期的人类主要有资阳人、柳江人、来宾

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等，考古学上将他们统称为“新人”，他们生

活的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晚期。“新人”的体质特征在许多方面已

经与现代人相同或十分接近，智力也大大提高，如山顶洞人的平

均脑容量为



韩非子 五蠹》）使人类支

从山顶洞人的复原像看，其面貌特征与华北居民都属于原始黄

种人，由此可以断言，山顶洞人是中华民族的直系祖先。“新人”

的进化程度从他们制造和使用的工具也可得到明显体现，“新

人”在打制和修理石器的方法上有了很大改进，所制造的工具种

类、形状更加多样化，在制作骨器的技术方面尤为突出，（因较繁

杂，不予详述）。不仅如此，“新人”（尤其是河套人）还懂得了人工

取火的技术，“钻遂取火，以化腥臊”

配了一种巨大的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类同动物界分开，其意义

极为重大。

弓箭，使狩猎效率提高。

随着人类在长期劳动斗争中体质的不断进化和智力的不断

提高，生产经验日益丰富，劳动工具日益增多和先进，人类前进

的步伐似乎加快了许多。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我国古人类进入

了中石器时期，这是一个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

时期，在我国大陆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有灵

井遗址和沙苑文化。当时的经济生活以渔猎、采集为主，所制造

和使用的工具仍以打制石器为主，但已有局部磨光的石器，值得

注意的是发明了复合工具

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大约又

经历了几千年，在距今八千年左右，中国历史演进到了新石器时

代。新石器时代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而早、中期正好相当于母



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在黄河流域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

系氏族的繁荣时期，即氏族制度的全盛时期，其文化遗存在我国

境内分布极广，在北方以仰韶文化，在南方以河姆渡文化为早期

代表。在母系氏族繁荣阶段，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同一氏族共同

居住和生产，有共同的信仰，内部禁止通婚，氏族世系按母系计

算，妇女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她们担负着氏族生产、生活的主

要职能，成为氏族的管理者，氏族的首领为全体氏族成员选举

产生，由女性担任，氏族内部产生了公决重大事件的氏族议事

会。而随着氏族的繁荣发展，出现了协调氏族间的关系，维系若

干氏族共同利益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母系氏族繁荣时期不仅出

现了新的社会组织，而且婚姻状况也有了极大进步，族外群婚逐

渐演化为对偶婚，这自然又产生了父子关系这一新的因素，并直

接冲击着母系氏族制度。

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社会生产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大量器

型明显、刃部锋利、便于使用的磨制石器和钻孔装柄的复合工具

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标志着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而生产力的发

展，又使人们改造自然、向自然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虽然采集和狩猎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原始农业、畜牧

业和制陶业在新的生产力的推动下不仅产生而且得到了发展。

此外，纺织、缝纫技术和房屋建筑水平也有一定的发展和显著提

高。到母系氏族公社晚期，由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和畜牧饲养

业的发展，身强力壮的男劳动力在生产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妇女

的劳动则日益失去社会性而渐居次要地位，男女在社会生产中

地位的变化，最终导致了父系氏族公社代替母系氏族公社。大约

距今五千年左右，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先后进入了父

系氏族阶段，并迅速发展，在考古学上则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晚

期



的私有制社会，天下大同的原始社会宣告解体。人类

冶铜业，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等，长江流域有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良

渚文化等，其中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最为典型。从上述考古发

现反映出的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表现为：从婚姻形态上看，由于

父权制的确立，氏族世系按父系计算，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及

由此相应形成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它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

位）；从社会经济来看，由于男子在生产中地位的提高，极大地激

发了他们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除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等

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呈现繁荣景象外，还出现了一个新兴的

手工业生产部门

社会分工日益具体并呈现出多种层次，社会生产率明显提高。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产生和扩大，促进了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的生产不仅能满足一日所食，而且出现了

剩余产品。随着人们私有观念的产生，加之个体小家庭的存在和

产品交换的出现，为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一

些氏族部落首领（或头人）利用担任公职的便利条件，将氏族的

财产据为己有，供自己享用，私有财产便出现了。其后，私有财产

从剩余产品的范围扩大到农具、公用土地等生产资料，且数量日

益增多，随之而来的便是氏族内部贫富分化日益明显。人类进入

了“大道既隐，天下为私，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

礼运篇

不再平等，天下不再太平，战争从此便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至

今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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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战争的起源与发展

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战争，作为一个人类特有的现象，并不是

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中，可以说绝

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战争可言的。和其他事物一样，其发生与发

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由于生

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结为群体，共同劳动，长期

过着平等共处的生活，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人

类集团间不仅没有发动战争的条件，甚至接触和冲突亦极有限，

只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财产后战争才随之发生，这是

各民族、各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亦不例外。

私有制产生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确切地说产生于大汶口

文化时期，战争亦当起源于这一时期。诚然，从大量考古材料和

文献记载中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在母系氏族繁荣时期和父系

氏族公社早期，似乎已经有了原始氏族部落争斗的痕迹。例如，

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村遗址中我们看到，这个大氏族居住的村

落周围，环绕着一道深壕沟，很可能是当时用来防御其他氏族侵



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大汶口遗址早中期

扰而构筑的专门设施。再者，根据民族学、人类学有关理论和材

料推断，在私有制产生之前，由于集团利益的不同，为了争夺提

供生活资源的土地、牧场以及为巩固氏族而进行血亲复仇，发生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古代战争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是因

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发生战争的条件并找

到了证明这一结论的实据：

县刘林墓地的两次挖掘中，

首先，大汶口文化时期私有制已经形成。如前所述，大汶口

文化时期，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阶段，男子在生产生活中成为

主宰，由于地位提高，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具的改进和新工具的发明、社会分工的不

断扩大，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生了数量日益增多的剩余产

品。而婚姻家庭形态的变化，作为独立生产单位的个体家庭和相

互交换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了私有财产的产生，贫富分化日益

明显。这可以从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随葬品的情况得到说明。例

如，在对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江苏

发掘者根据各墓穴随葬品的情况指出“这一氏族社会内部已有

财富多寡的不同”。

这种情况则更加突出，墓制和随葬品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墓葬为代表），在对大汶口早期两组墓的发掘中发现，一组紧邻

的七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而另一组的四座墓中随葬品则非常

有限，形成鲜明对比。到大汶口文化晚期（以大汶口后期墓葬为

代表）

号等，不仅墓小，而且随葬品少的只有几件一些墓如

号墓等，不仅墓穴宏大，而且已经使或十几件。而另一些墓如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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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富有者的大墓中竟多达几十件，其中

用木椁，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更是惊人。随葬品从种类上看，既

有贴身的大量衣物、饰物和各种型制的象牙器、玉器、陶器，还有

相当数量的猪头、猪骨；从数量上看，据统计，就陶器而言，在少

座大墓随葬品陶器数

量占整个墓群出土陶器总数的

座，占

以上；就随葬的猪头而言，大

强，墓中座墓中，用猪头随葬的有汶口发掘的

出土猪头最多的达 个，少者亦有一两个。从上述可见，不仅生

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象家畜这样的动产都成了私财，而且数量呈

不断增长的趋势，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大量私有财产的存在，无

疑为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提供了社会基础。

号墓的墓主为一成年

其次，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出现了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从大

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些富有者的墓葬中可明显看出他们作为军事

首领的身份。如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

号和

男性，墓中随葬品丰富，墓主杖钺执旄，腰挂号角。再如在大汶口

文化早期的濮阳西水坡一座壮年男性的墓葬中，不仅有殉葬者

三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死者两侧用蚌壳拼摆有象征神武和权

力的龙虎图案。在刘林遗址发掘的 号墓也反映出类

似的情况。再从时间上看，这些墓葬反映的都属于原始社会末期

的情况，当时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以上提及的几位墓主，无疑

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长，同时又是发动指

挥对邻近部落进行战争的首领，而且发动指挥战争已成为他们

经常性职业。

再者，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战俘奴隶。在原始公社时

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产品极为有限，仅够供自己消耗，

只有当生产力大大发展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剥削他

人便有了可能，奴隶制也就随之产生。最初的奴隶来源于俘虏，



汶口中晚期遗址各发现

一般而言，在阶级形成以前，人们在处理战俘问题上往往采取把

他们杀掉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把他们吃掉的办法，但当剥削成为

可能后，他们便被留下来，成为胜利者剥削的对象，成为家内奴

隶，很自然也就成了胜利者的私有财产。既是私有财产，也就可

以象其它私有财产一样作为随葬品，这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成

年男女合葬墓和多人合葬墓中可以得到反映。在刘林遗址和大

座成年男女合葬墓，这些墓的墓主为

男性，女性则是殉葬的妾奴，她们当来自战俘。近年在大汶口晚

期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还发现了用多个奴隶殉葬的一座大墓，

墓主身旁殉葬有四五个少年和幼儿，他们的身份显然是奴隶，他

们和西水坡龙虎墓殉葬的三个殉者一样，当是由战俘转化而来

的。既然已有了战俘奴隶，毫无疑问当时已经产生了战争。

私综上所述，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产生战争的社会基础

有制已经形成，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已经出现，由战俘转变而来

的奴隶也已被发现，此外，在当时的陶器上已有兵器符号。所有

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大汶口文化时期已产生了现代概念的战

争。

这社会现象便随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产生后

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特

点。

继大汶口文化时期之后，到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得

到了发展，出现了新形势，即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性的增强，

这主要表现在作为战争防御设施的城堡的出现与战俘奴隶的增

多。



御设施

首先，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各部落间的战争日益频繁，在当

时人看来，掠夺财富不仅比劳动创造来得容易和迅速，同时也是

一件值得荣耀的事。因此，进行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已成为当时

人们生活的正常职能，每个部落随时都有遭到邻近部落侵袭的

可能。各部落首领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权力，便役使部落中

的普通民众或从以前战争中掳来的战俘在部落住地中心筑起防

前文已提及在仰韶文化时期，其防御设施为壕沟，但到

龙山文化时期，防御设施已演变为城堡。从考古材料看迄今已发

现有龙山文化阶段的九座城址，其中有五处为土城垣，三处为石

城垣。正如《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所说的一样：“这样规模的

城址作为防御设施的军事城堡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这样的

城堡不会是防御小规模的滋扰。”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这一情

况，说明当时掠夺战争已很频繁。

再者，上述结论从当时战俘数量的增多也可得到进一步说

明。如前所述用奴隶殉葬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到龙山文

化阶段情况更为突出，除男女合葬和多人殉葬外，还出现了杀殉

的乱葬坑，奠基坑，在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和辽西红山

文化等遗址均有发现，其殉葬的战俘奴隶数量远非大汶口文化

时期可比。①

另外，在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王湾等地发现的乱葬坑，

坑内堆放有若干死者，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有的骨架

残缺不全，这些有的可能是战争中阵亡者，有的可能是俘虏。从

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确实有了

进一步的发展。

期。年第①姚政《先秦人殉人祭研究》，载《先秦研究动态》



国语

在前文关于中国古代战争起源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在大汶

口文化时期中国最早的战争已经发生，到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

代战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我们借以说明问题的都是考古材

料，睹物而不见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古史中关于上古社会传说

的记载却给我们复原原始社会历史、再现当时的战争情形提供

了帮助，尽管它们极为有限。这些传说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文化渊

源和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价值，而且不少神话传

说还记述了远古战争的一些情况。这对于我们勾勒中国远古战

争的轮廓是极为难得的。

在距今五、六千年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群体间的

交往不断扩大，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若干部族集团，其中主要有

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

夷集团和以洞庭、都阳两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在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三大集团都不断向四周迁徙发展，形成犬牙交错的分布局

面，彼此间经济文化不断得到交流融合。传说中主要的氏族部落

有：

属于华夏集团的有炎帝、黄帝两大部落。传说炎帝为神农

氏（一说烈山氏），是一很古老的氏族，其发祥于渭水上游，后沿

渭水、黄河东迁至河南、河北、山东交界一带，至距今五千多年前

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相传共工氏及后来的“四岳”均

为其后裔。黄帝族，为轩辕氏，其先祖与炎帝氏族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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